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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规”废止后为视角——以“两规”废止后为视角

交通运输部于2016年5月废止“两规”，即《国内水

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货规》）和《港口货物作业

规则》（以下简称《港规》）。废止前，“两规”是规范水路

货物运输、港口货物作业活动重要的法律依据，但废止

后，国内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规范或应对措施弥补“两

规”废止后给港口货物作业活动带来的影响。2020年，

我国港口规模、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

界第一位，中国港口建设已由瓶颈期发展到适度超前期①。

港口货物作业活动作为实施货物运输的重要环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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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水运大国，港口规

模、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但

规范我国水路货物运输、港口货物作业的“两规”废止

后，对港口货物交付规则的确定、港口经营人留置权的

行使及相关方责任承担等方面产生影响。《民法典》等

相关法律规范对此尚无细化规定，亟需更明确、更全面

的法律规范对港口货物作业活动予以规制。建议通过出

台单独规范港口货物作业的专项法律、将港口货物作业

纳入《海商法》修改范围或引导当事人将“两规”列入

合同约定等方式规范港口货物作业行为，从而实现港口

经营人防范风险和化解纠纷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两规”；港口经营人；港口货物作业

Abstract: China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country i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which ranks firs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its 
port scale, port cargo throughput, and container throughput. 
However,  the  abolition  of  the“two  regulations”that 
used  to  regulate  the  inland  transportation and port goods 
operation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licable rules  for cargo delivery at ports,  the right of 
possessory  lien of port operato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so on. Given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no 
detailed rules  in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or other relevant 
laws  to govern port cargo operations,  it  is urgent  to have 
more explicit and comprehensive rules to regulate port cargo 
operations. The paper suggests promulgating a specialized law 
to regulate port operations or, as an alternative, exten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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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le  scope of  the Maritime Law of China  to matters 
concerning port cargo operations  through  the amendment 
of  the  code or  encourage  the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 
“two regulations” into their  transportation contract, with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the  risks of port operators  and 
resolving disputes as well. 
Key words:“two regulations”; port operator; port cargo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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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装卸、货物储存保管、驳运等服务，作业环节多样、

法律关系复杂，但规范港口货物作业的法律制度并没有

与迅速发展的港口经济相匹配。笔者拟从“两规”规定

和常见港口货物作业纠纷出发，分析“两规”废止后对

港口货物作业的影响，进而探讨港口货物作业的完善

路径。

一、港口货物作业常见纠纷及法律适用

问题

（一）常见纠纷类型

为掌握港口货物作业常见纠纷类型，笔者以某院受

理的涉港口货物作业纠纷为研究对象②，分析常见纠纷类

型和法律风险。履职以来，该院受理涉港口纠纷87件，涉

港口货物作业纠纷60件，占68.97%。在港口货物作业纠

纷中，原告为港口经营人的案件33件，其中，港口经营人

请求支付港口作业相关费用（包括过驳费用、转包干费、

堆存费、仓储费、理货服务费等）案件31件，占93.94%；

因无人提货、货物短量引发的纠纷2件，占6.06%。被告

为港口经营人的案件27件，其中因货物交付引发的纠纷

22件，占比81.48%；因疫情、延迟过驳等原因请求返还

相关费用的5件，占比18.52%。关于港口作业费用支付问

题，审判实务中根据合同约定裁判，但港口经营人因港口

作业费用拖欠而行使留置权的行为存在争议。关于港口

货物交付问题，当仓单持有人与提货单权利人不一致时，

港口经营人交付货物对象以及审查义务范围等都存在难

点。关于港口货物发生损坏等问题，则关系到港口经营人

责任承担范围、责任承担限制等。可见，港口经营人常见

争议主要集中在港口货物留置权行使、港口货物交付审

查和责任承担范围等。

（二）法律适用问题

港口货物作业是水路货物运输的重要环节，港口货

物作业委托人、委托内容、货物交接等内容都与水路货

物运输合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1]，具有服务于水路货物

运输的特征。

在“两规”废止前，港口货物作业相关法律关系统一

受到“两规”调整。已废止的“两规”对港口货物作业相

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有较为明确、细化的规定，并有

相关合同、单证的推荐格式。在《货规》中规定了运输单

证、航次租船运输、集装箱运输和单元滚装运输等具体

内容，比如《民法典》第832条③中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

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的免责事由在《货规》第48

条规定有明确的十项具体内容。在《港规》中规定了货物

交付、货物保管、责任承担和港、航货物交接的特别规

定，比如《港规》第38条④还细化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的

催提时限与手续，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价值。

在“两规”废止后，规范港口货物作业的法律制度较

为缺乏。虽然《港口法》第26条⑤规定了港口经营人从事

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国务院交通主

管部门有关港口作业规则的规定，但所依据的港口作业

规则废止后，没有规范的法律依据。同时，《港口经营管

理规定》中虽有港口经营人和港口经营的定义，但是关于

从事港口经营中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权利义务等尚无相关

规定。目前，用于规范和指导我国港口作业行为的法律

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但《民法典》合同编在通

则方面是对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等原则性规定，并集

中于19类常见合同和2类准合同，较为原则和统筹，对港

口货物作业也无细化规定。港口经营人在港口货物作业

中，涉及合同包括货物的堆存、仓储、搬运、装卸、积载、

平仓、隔断、绑扎等。从作业根本来看，其是改变了货物

的位置，具有运输合同的性质；从作业流程来看，货物装

卸伴随着货物的仓储与保管，具有仓储合同和保管合同

的性质；从作业方式来看，港口经营人接受作业委托人，

进行货物交付，具有委托合同属性。《民法典》合同编对

港口货物作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操作规范进行具

②数据统计截止到 2021 年 8 月。
③《民法典》第 832 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
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④《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 38 条，货物接收人逾期不提取货物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每十天催提一次，满三十天货物接收人不提取或者找不到
货物接收人，港口经营人应当通知作业委托人，作业委托人在港口经营人发出通知后三十天内负责处理该批货物。作业委托人未在前款规定
期限内处理货物的，港口经营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该批货物作无法交付货物处理。
⑤《港口法》第 26 条，港口经营人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港口作业规则的规定，依法履行合
同约定的义务，为客户提供公平、良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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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定并不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民法

典》对港口货物作业行为规范的作用十分有限，需要更加

完善的法律规范予以规制。

二、“两规”废止后对港口货物作业的

具体影响

笔者从常见纠纷问题出发，分析“两规”废止后对港

口货物作业的影响。

（一）货物交付问题

港口货物的交付属于港口货物作业中重要的环节，港

口经营人在向收货人或第三方交付货物前，可能发生交

付不明、交付不能或货权转移等。同时，港口经营人交付

货物的行为也是承运人交付货物义务的体现，具有一定

的衔接、重合特点。在《货规》第41、42条，第63条至72

条和《港规》第32条至第43条，对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

交货方式和义务有具体规定，满足港口货物作业实际的

需要。

对交货不明，《货规》第63条至65条和《港规》第32

条至36条，分别对散装货物、集装箱货物的交接方式以

及交接注意事项作出规定，《货规》第79条至84条专章

对集装箱运输作出特殊规定。比如在缺少约定时，散装

货物按重量交接；集装箱整箱交接，应当检查箱体、封志

状况并核对箱号。对交货不能，《货规》第41条，《港规》

第37条至39条，对承运人、港口经营人交货不能的处理

作出规定。特别是《货规》第41条、《港规》第38条⑥中，

详细规定了货物接收人逾期不提取货物时，作为委托人

和港口经营人的权利与义务，并规定了明确时限要求，对

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货权转移，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

的海运提单⑦属于物权凭证，但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中签

发的运单不具有物权凭证效力，货权一旦转移，港口经营

人仅凭运单交货则存在风险隐患。如果将交付货物看作

《民法典》第922条规定的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应当

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则与凭单交付产生

冲突。同时，基于经济效率的要求，船舶到达目的港后通

常由港口经营人将货物从船上卸下并保管，可能出现存货

人、运单收货人或货物所有权人均向港口经营人要求提

取货物的情况[2]。《港规》第41条、42条规定了港口经营

人应按照作业合同约定交付货物，且应当核对证明货物

接收人单位或者身份以及经办人的有关证件，明确了港

口经营人在交货时应当遵照的程序和审核手续，有利于

保障委托人利益，减少货物损失。

对交货不明、交货不能和货权转移等具体规定在

《民法典》中没有做出更无法做出细化规定，“两规”规

定一定程度上来讲不仅是对纠纷的解决，也是对纠纷的

预防，能为港口货物作业提供较为规范的指引。

（二）港口经营人留置权的行使

《民法典》《物权法》《合同法》《海商法》等并没

有关于港口货物留置权的具体规定。《民法典》第447条

至457条中关于留置权的行使，限定在“占有债务人的动

产”且“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实践

中港口货物作业具有特殊性，由于港口货物作业的委托

人可以是货方、承运方或者代理人等，当委托人是货方

时，港口经营人留置的货物属于债务人的动产，当委托人

是承运人或货方、承运方委托的代理人，或是在取得货

物所有权前与港口经营人签订合同的买方时，就不满足

上述关于留置权的要求。并且，实践中港口经营人除了留

置货物外还可能留置租赁使用的集装箱，此时在行使留

置权时则产生阻碍。同时，港口经营人往往与港口作业委

托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一个作业委托人在一段时间

内可能委托港口经营人从事不同类型、不同批次、不同作

业内容甚至不同货物所有人的港口货物作业[3]，对港口

经营人适用“同一法律关系”较为严苛。虽然《民法典》

第448条规定了商事留置，但是商事留置权的适用标准

尚无统一规定，亦没有针对港口货物作业行业特点细化

规定。《港规》第40条⑧结合了《海商法》第87条和《合同

⑥《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 38 条，“货物接收人逾期不提取货物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每十天催提一次，满三十天货物接收人不提取或者找不
到货物接收人，港口经营人应当通知作业委托人，作业委托人在港口经营人发出通知后三十天内负责处理该批货物。作业委托人未在前款规
定期限内处理货物的，港口经营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该批货物作无法交付货物处理”。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71 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
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
物的保证。
⑧《港规》第 40 条规定，“应当向港口经营人支付的作业费、速遣费和港口经营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
港口经营人可以留置相应的运输货物，但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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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15条规定，行使留置权的对象包含“相应的运输

货物”，则优先保护了留置权人的利益。

（三）港口经营人责任承担

《港规》第45条就港口经营人对货物灭失、损坏或

者延迟交付的归责原则规定了采用无过错原则，且明确

免责事由。但“两规”废止后没有相应法律规范港口经

营人责任承担问题。在《货规》中，将由承运人委托或转

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接受转运货物的人定义为实际承运

人[4]。根据《货规》第46条，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承担连

带责任。“两规”废止后，《民法典》等已没有“实际承运

人”的概念，关于合同承运人与“两规”语境中的实际承

运人是否继续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有较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两规”废止后，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回

归《民法典》调整范围，当事人需在合同法律关系和侵权

法律关系中选择出唯一明确的请求权基础，不可以承担

连带责任。另一观点认为司法解释并未随着“两规”而废

止，法院依旧可以援引司法解释支持连带责任。还有观

点认为，承运人与实际从事运输的人之间存在不真正连

带责任，运输合同承运人将全部或者部分运输委托给其

他人实际从事，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灭失或者损坏，合同

承运人与实际从事运输的人对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都负

有赔偿责任的，赔偿总额以判决所认定的损失赔偿额为

限。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合同承运人是基于合同法律

关系承担责任，实际从事运输的人是基于侵权法律关系

承担责任，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基础需要同时承担责任时，

引入了“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予以解释[5]。

（四）目的港无人提货和货物短量问题

《港规》第37条和38条⑨规定了目的港无人提货的

后果，《货规》的第41条和42条也有类似规定。对比《民

法典》第830条⑩，“两规”详细规定了费用、风险的承担

主体，甚至细化到催提的间隔频次，对港口经营人等主体

的权利义务有详实的规定，为港口作业提供统一的、操作

性强的行为规则。然而，随着“两规”废止，无人提货的

相关法律规则回归到《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上来，不再

有具体针对性的矛盾化解规则。且《港规》第38条中确

定的催提时限与手续被废止后一般不会列入港口作业

合同[6]。

《港规》第14条和23条⑪规定了关于货物短量的法

律后果，《货规》第14条也有类似规定。对比《民法典》

第825条，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

货物的重量、数量等信息，“两规”对货物运输合同权利

义务的规定细致到了需要申报重量或体积、编制货运记

录等的程度，且规定了货物接收人提出异议的时间限制

及相应的法律后果。“两规”废止后，货物运输的法律规

则回归到一般民法的调整规则中来，一旦当事人的合同

约定或者合同履行更为笼统或模糊，则相应的纠纷就比

“两规”生效时更难处理了。

三、“两规”废止后港口经营人的现实

出路

当前，国内水路运输和港口货物作业缺少统一规范，

给实际操作带来一定困难，亟待完善。

（一）单独立法：出台单独专项法律

目前，由于《海商法》明确规定第四章为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因此“两

规”废止后，水路运输、港口货物运输法律法规处于“空

白”状态。探究“两规”废止原因，主要是因为“两规”由

交通运输部发布，为部门规章。规范水路货物运输和港

口货物作业的“两规”中涉及到对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

规制，因缺乏上位法依据，属于《立法法》禁止内容被废

止，并非适用过程中存在问题。恰好相反，“两规”在适

用中给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和港口货物作业提供良好的法

律指引。同时，从比较法角度讲，欧盟制定了大量法规和

⑨《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 37 条，货物接收人没有在本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内接收货物，港口经营人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将货物转栈储
存，有关费用、风险由作业委托人承担。第 38 条，货物接收人逾期不提取货物的，港口经营人应当每十天催提一次，满三十天货物接收人不提
取或者找不到货物接收人，港口经营人应当通知作业委托人，作业委托人在港口经营人发出通知后三十天内负责处理该批货物。作业委托人
未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处理货物的，港口经营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该批货物作无法交付货物处理。
⑩《民法典》第 830 条，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
人支付保管费等费用。
⑪《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 14 条，以件运输的货物，港口经营人验收货物时，发现货物的实际重量或者体积与作业委托人申报的重量或者体积
不符时，作业委托人应当按照实际重量或者体积支付费用并向港口经营人支付衡量等费用。第 23 条，港口经营人交付货物时，货物接收人应
当验收货物，并签发收据，发现货物损坏、灭失的，交接双方应当编制货运记录。货物接收人在接收货物时没有就货物的数量和质量提出异议
的，视为港口经营人已经按照约定交付货物，除非货物接收人提出相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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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促进各成员国船舶在欧盟范围内顺利通过，从

法律制度上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促进内河航运

健康有序发展，建议参照“两规”规定内容，对国内

水路运输和港口货物作业进行单独立法，有助于对国

内水路运输和港口货物作业进行更加细化和明确的

规定。

（二）修改吸收：纳入《海商法》修改范围

2018年《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修改要点

指出，“考虑到对内河运输单独立法的工作难度较

大、时间周期较长，为尽快解决内河运输法律适用

问题，拟将海商法的调整范围由海上扩展到内河水

域”。港口货物作业与水路货物运输密不可分，《海商

法》调整内河运输法律适用问题的同时，将港口货物

作业纳入其调整范围，也具有可操作性。港口货物作

业因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货物交付、留置权行使、

责任承担以及货物短量等方面都有特殊情形，如果

仅在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后增加港口货物经

营规定，一方面增加了该章体量，另一方面不利于条

文的全面和细化。因此，笔者建议在《海商法》中对

港口货物经营作业设立专章规定。根据港口经营常见

纠纷类型，依托《港规》规定，需要明确一是港口经

营人法律定位和港口作业合同性质。二是港口经营人

与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港口经营人的货物留置

权、对无人提取货物的处置权等权利条款，以及港口

经营人交接货义务、作业委托人和收货方的提供货物

和接收货物的义务等条款。三是港口经营人的法律

责任，包括责任期间、责任范围、归责原则、责任限

制等条款。四是港口经营人和作业委托方、货物接收

方的损失赔偿责任。

（三）引规入约：引导当事人列入合同约定

对港口经营人而言，在“两规”废止后的法律空

窗期，建议当事人在订立港口货物作业合同时，通过

“引规入约”的方式，将“两规”中港口货物作业交

易相关的规定纳入双方合同约定条款中，使之成为

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在纳入合同时，可以采取三种模

式：一是将“两规”作为一个整体，明确约定在合同中

适用，当事人在合同主文中明确约定权利义务适用于

“两规”规定。二是将“两规”的具体内容明确列入

合同条款中，当事人根据具体水路运输合同的特点，

将“两规”的特别规定以一个或多个合同条文的方式

明确植入合同中成为具体的合同条款，例如航次租船

运输、集装箱运输、单元滚装运输等合同的当事人将

“两规”中与自身合同最为密切的条款明确写入订立

的合同中，从根本上确保“两规”规则成为有效的约

定适用条款。三是企业制定并优化标准格式合同或

水路运单格式，明确将“两规”纳入其中，并指引当事

人尽可能选择适用格式合同，以扩大“两规”在当事

人订立合同时的适用效率。

四、结语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

下，打通内河水系的交通网已成为推动国内循环的重

要抓手，港口货物作业作为水路运输重要环节，需要

更加完善的法律规范予以保障。在现行《民法典》等

法律不能满足港口货物作业特殊性的适用要求下，建

议通过出台单独专项法律或将港口货物作业纳入《海

商法》修改范围或引导当事人将“两规”列入合同约

定等方式来推动港口货物作业的规范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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